
中共昆明市呈贡区纪委2020年党风廉政工作经费项目

项目名称

党风廉政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关于开展呈贡区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党政领导干部述法考评的通知》呈纪通〔2018〕1号、《市纪委关于举办互联网+“两个责任”监督管理系统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五项工作机制报表填报培训的通知》、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昆办通〔2018〕69号）、《关于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单位启用互联网+“两个责任”监督管理系统的通知》（昆纪办〔2018〕13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度全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015129050M

地址：昆明市呈贡区祥和街547号

联系电话：0871-67479859

法人代表：余利鸿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代为概况：中共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党的昆明市呈贡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党的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机关。昆明市呈贡区监察委员会由昆明市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是昆明市呈贡区监察机关。区纪委与区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在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和昆明市纪委监委的双重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区监委对呈贡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区纪委区监委加强对园区、街道、区属部门纪检监察机构的领导。
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障党风廉政工作，开展好落实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工作，做好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工作，按照市纪委工作要求建设维护“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提供经费保障。
项目实施内容

开展好落实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工作，迎接市对区责任制检查考核，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进会，一年两次，开展好市管领导干部个人述责述廉报告工作，组织考核大会，协调会议材料等，做好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工作，加快推进智慧办公建设，提升新时代纪检工作的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资金安排情况

2020年度预算143，0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财政部门要求支出进度，合理安排统筹工作，适时安排支出。
项目实施成效

1.；

2.  ；

3.  ；

4.  。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0年度）

	项目名称
	党风廉政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呈贡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属性
	001 新增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晋翠芬
	联系电话
	67490733

	项目概况
	为保障党风廉政工作，开展好落实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工作，做好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工作，按照市纪委工作要求建设维护“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提供经费保障。

	项目立项依据
	区委或区政府发文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429,000.00 
	　
	　
	　
	429,000.00 
	　

	年度资金来源（元）
	143,000.00 
	　
	　
	　
	143,000.00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1.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进会，开展好市管领导干部个人述责述廉报告工作，组织考核大会，协调会议材料等
	开展好落实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工作，迎接市对区责任制检查考核

	
	2.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上级工作安排开展监督检查和专项纪律检查工作,做好“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做好纪检监察和党风政风监督数据分析。
	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推进会，一年两次，开展好市管领导干部个人述责述廉报告工作，组织考核大会，协调会议材料等

	
	3.做好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工作，加快推进智慧办公建设，提升新时代纪检工作的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做好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工作，加快推进智慧办公建设，提升新时代纪检工作的现代化、智能化水平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
	两个模块
	数量指标
	“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
	两个模块

	
	　
	质量指标
	系统运行正常
	100%
	质量指标
	“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运行正常
	100%

	
	　
	时效指标
	系统维护响应及时率
	100%
	时效指标
	系统维护响应及时率
	100%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每年14.3万元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14.3万元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长效
	社会效益指标
	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长效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上级及监督检查对象
	90%以上
	服务对象满意度
	上级领导、同级部门，监督检查对象
	90%以上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关于开展呈贡区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意识形态工作考核、党政领导干部述法考评的通知》呈纪通〔2018〕1号、《市纪委关于举办互联网+“两个责任”监督管理系统暨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五项工作机制报表填报培训的通知》、中共昆明市委办公厅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昆办通〔2018〕69号）、《关于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单位启用互联网+“两个责任”监督管理系统的通知》（昆纪办〔2018〕13号）、《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度全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实施方案》的通知》。

	预算绩效说明
	为保障党风廉政工作，开展好落实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相关工作，做好各项监督检查工作，开展各项专项检查工作，按照市纪委工作要求建设维护“互联网+两个责任”系统提供经费保障。


